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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制度的 

具体方案 

 

一、 分类公示的范围 

（一） 规模类公示 

管理基金规模以管理人在登记备案系统中填报的认缴规

模为准。基金指正在运作的基金，不包括已经清盘的基金。

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所管理基金的不同类型，选取不同的划

分标准。管理规模在区间下限以下的管理人不列入分类公示

范围。 

1、私募证券基金（自主发行） 

分为 50亿元以上、20-50亿元、10-20亿元、1-10亿元

四个规模区间。 

2、私募证券基金（顾问管理） 

分为 50亿元以上、20-50亿元、10-20亿元、1-10亿元

四个规模区间。 

3、私募股权基金 

分为 100 亿元以上、50-100 亿元、20-50 亿元三个规模

区间。  

4、创业投资基金 

分为 10 亿元以上、5-10 亿元、2-5 亿元三个规模区间。 

5、其他私募基金 

分为 10 亿元以上、5-10 亿元、2-5 亿元三个规模区间。

此类公示内容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名称、登记编号、登记时

间、成立时间、注册地等基础信息。区间内按照登记编号顺

序排列。鉴于可能有个别机构不愿意公示其所管理基金规模



的情况，如存在此情况，该类公示将备注“基于充分尊重当

事人的意愿，部分管理基金规模较大的管理人未在此类公示

中”。 

对于管理不同类型私募基金产品的管理人，根据所管理

的不同类型基金的认缴规模分别统计。 

    （二）提示类公示 

该类公示主要有管理基金规模为零、实缴资本低于注册

资本 25%或低于 100 万元等情况。公示内容包括私募基金管理

人名称、登记编号、登记时间、成立时间、注册地等基础信

息，其中，涉及实缴资本的，公示内容还包括实缴资本数额

以及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三） 诚信类公示 

1、虚假填报 

相关情形包括四项：机构基本信息与工商基本登记信息

不符；股东信息与工商信息不符；高级管理人员基金从业资

格考试成绩与填报信息不符；虚报员工总人数。 

2、重大遗漏 

相关情形包括四项：未填报或漏报正在运作的基金信息；

未填报投资项目基本情况；机构财务数据缺失；未填报相关

违法违规及不良记录诚信记录的情况。 

3、违反三条底线 

相关情形包括三项：公开宣传；向非合格投资者销售；

违反职业道德底线。 

4、相关主体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不良诚信记录主要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控制人、

相关高管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中国基金业协会



纪律处分。公示信息中的相关情形部分将提供中国证监会信

息公开和中国基金业协会纪律处分的查询链接。 

诚信类公示内容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名称、登记编号、

登记时间、成立时间、注册地以及相关情形和整改情况。列

入虚假填报、重大遗漏、违反三条底线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如已经完成整改，则不再列入此类公示。 

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采取动态管理，将根据登记备

案系统数据进行及时更新。 

二、对分类公示信息异议的处理 

（一）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公示或对公示信息有异议 

1、对于属于规模类公示的，进行情况核实，如无其他违

法违规行为，则做好说明解释工作，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不予公示。 

2、对于属于提示类和诚信类公示的，强制公示，并进行

自律检查，如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视情形采取自律措施

或报告中国证监会。 

（二） 社会公众对公示信息有异议 

对于此类异议，协会将进行自律检查，如存在其他违法

违规情况，视情形采取自律措施或报告中国证监会。 

 

 

 

 


